申办江苏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销行业标准化

管理经营单位证书须知

   按照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2017年7文
《关于江苏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销行业开展经营管理标准化活动的通知》有关精神，现将办理证书的程序及要求告知如下：

一、申报单位应为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二填报申请材料：

   1、申报单位应认真学习领会《江苏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销行业标准化管理经营单位申请书》，按申请书程序要求填报。对照《江苏省特种劳保用品经销行业标准化管理经营单位评审标准》中各条评审标准，对本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及特种劳保用品的管理制度、档案管理等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满足各条款评审的要求，各项管理制度均有书面材料上报、并按照要求上墙公布。
2、申报企业需报送本企业工商营业执照、、财务报表（上半年申报的提供上年度报表、下半年申报的提供上半年报表）、申报当月或者上月缴纳员工社保金证明材料（由社保中心打印的清单）、商品质量负责人、特防用品档案管理人员名单以及办公场所、仓库租赁证明或房产证明等资料。

3、申报企业按照评审条款的先后顺序将所有上报资料装订成册后邮寄至协会。

4、评审受理时间及费用：根据合格的申报材料，行业协会评审组将综合全省申报单位的情况，统筹安排时间进行实地评审，评审费用2000元（含咨询费、交通费、住宿费、办公费等）。邮寄申报材料的同时请将评审费用汇至协会账户：

开户名：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

开户行：南京工行汉府支行  帐  号：4301015809001102305

经评审组评审合格的单位由协会颁发达标单位证书及标志牌。

5、“江苏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销行业标准化管理经营单位”的有效期为三年，在有效期内企业每年都要参加年审。三年后，根据企业资质保持情况，另行申请新的证书和标牌。

7、证书及铜牌工本费300元，领取证书时汇至协会账户。

三、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负责对申办经营证书的咨询、申报资料的收集和现场评审等工作，并对申报资料和现场评审提出整改意见或是否符合达标要求作出说明。

四、行业协会负责对申报达标单位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工作。

五、行业协会负责对已经获得经营证书的单位进行日常的督促、检查等日常管理以及负责一年一次的年检工作。

六：评审组单位：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薛忠鸣，地址：南京市建邺区福园街133号万达广场G座3009室，电话：025—52314810，邮箱：386294530@qq.com。
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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